
天主教聖功女中112學年度第 1 學期招收高二轉學生簡章 

一、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辦理。 

二、報名資格：應屆高一升高二，且目前就讀普通科或綜合高中女生。 

三、考試時間：112 年 7 月 18日（二）上午 9:10~11:00 

四、招考科別：普通科(文組、理組) 

五、錄取人數：依成績排序文組及理組分別擇優錄取；本校得依結果設定最低錄取標準，未達標準

得不足額錄取。 

六、報名與考試相關資訊： 

(一)報名時間：112 年 6 月 26 日(一)到 7 月 17 日(一)，每日 8:00~11:50、13:30~16:00 

(二)報名方式： 

       1.現場報名：本校教務處 註冊組  

       2.通訊報名：請以限時掛號郵寄到本校(704臺南市北區北園街87巷64號 註冊組收)，需在7

月14日前寄達。 

(三)報名繳交證件：（以下資料報名完成後皆不退還） 

1.填寫附件一報名表件(附件一請務必黏貼照片) 

2.原學校學生證影本 

3.歷年成績單及最近二次定期考成績單、獎懲缺勤記錄 

4.轉學生學分自我檢核表(附件二請先下載列印並填妥) 

(四)考科範圍及時間： 

科目 主要範圍 考試時間 

英語文 龍騰版第二冊 09:10-10:00 

數學 翰林版第二冊 10:10-11:00 

(五)當天應試請於8:50到教務處，並請攜帶身分證件應試。 

七、學生經錄取進入本校後，學分抵免、分數採計、升學相關事項等，悉依本校規定辦理；經本校

學分抵免認定後，如需學生補修之科目，需按本校辦法之規定申請補修並繳交學分費。 

八、錄取者另由本校電話通知，經通知報到後，需在規定日期內，攜帶轉學證明書、與學生本人近

半年一吋半身照片至本校教務處辦理報到入學程序，逾期未報到或入學資格不符者，視同放棄

錄取資格。 

九、「依據『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』第2點規定，學生因重讀、轉學或復學

後，依其條件得申請本辦法第4條附表一或附表二之學費補助額度優於原學期已申請之學費補

助者，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」。 

十、考試如因故異動，將公告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。 

十一、如有任何問題，可來電本校電話 06-2740126 洽詢，分機分別如下。 

● 轉學考報名：教務處  分機 217 ●校車交通、午餐：總務處 分機 247 

● 社團、學生事務：學務處  分機 221 ●住宿：學生宿舍 分機 252 



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中112學年度第1學期轉學生報名表 

報名年級 普通科 二 年級 
學生 

姓名 
 身分證號  

目前就讀 

學校科系 
 

是否

在學 

□ 是 

□ 否 

選讀 

類組 

□  理組 

□  文組(數 A) 

□  文組(數 B) 畢業國中  

家長姓名  家長電話  

聯絡 

電話 

家： 

手機： 
通訊地址 

□□□ 

需繳交 

文件 

除了本報名表(附件一)外，另需要繳交以下資料 

1.1 吋照片 1 張(請黏貼在右側) 

2.原學校學生證影本 

3.歷年成績單及最近二次定期考成績單、獎懲缺勤記錄 

4.轉學生學分自我檢核表(附件二請先下載列印並填妥) 

請黏貼一吋照片 

一、請簡單自我介紹 

 

二、請簡述欲轉學原因 

 

報名須知(報名後，視同報名者瞭解並同意以下規定)： 

1.結果將以電話通知，錄取者如經本校電話或簡訊通知，仍無法聯繫者，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 

2.本校會先初審高一科目及學分數，如有疑問本校會跟同學聯繫；之後錄取生學分、分數、升學

管道等，依本校及教育部的規定辦理。 

3.報名者所填寫的資料一切屬實，若有虛假，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 

4.依規定未修過的必修科目需申請補修並繳補修學分費用。 

附件一 



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 高二轉學生學分自我檢核表 

1. 本表請學生依原學校修課實際情況填寫。請自我檢核原學校修課科目、學分與聖功女中課程之差異。 

2. 本表請填寫原學校第 1 至 7 節開設且有學分之科目，如不確定該科是否有學分，可自行詢問原學校。 

3. 學生經錄取進入本校後，學分抵免、分數採計、升學相關事項等，悉依本校規定辦理。 

4. 經本校學分抵免認定後，如需學生補修之科目，需按本校辦法之規定申請補修並繳交學分費。 

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監護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高一全學年 學分自我檢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※如學生在原學校所修之科目未列於上表時，請自行條列於下 
 

原學校高一科目 原學校高一已修學分 必選修（請勾選） 

  □必修 □選修 

  □必修 □選修 

  □必修 □選修 

  □必修 □選修 
 

附件二 

聖功女中高一開設科目 聖功女中高一應修學分 學生在原學校高一已修學分 

 
 
 
 
 

 
必修 

國語文 8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英語文 8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本土語(                語) 2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數學 8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歷史 4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地理 4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公民與社會 4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物理 2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化學 2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生物 2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地球科學 2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音樂 2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生涯規劃 1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資訊科技 2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體育 4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靈智教育一 1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鄉土之愛與國際關懷-本土篇 1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鄉土之愛與國際關懷-國際篇 1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 

選修 

補強-數學 2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多元選修-研究法 1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多元選修-閱讀理解 1 □已修，學分數  □未修 

小計 60 已修總學分合計   

 


